
 

 

調 查 報 告  

 

壹、案  由：據訴，陳訴人等申請花蓮縣壽豐鄉山嶺段○○

○地號內土地補辦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，惟未

獲相關單位妥適處理，損及權益等情乙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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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調查意見 

本案陳訴人等申請花蓮縣壽豐鄉山嶺段○○○地號內

土地（下稱系爭土地）補辦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，因未獲

相關單位妥適處理，損及權益，爰陳訴到院。經查系爭土

地位於花蓮縣境內編號第 2635 號防風保安林地內，屬國有

林事業區以外之保安林，自民國（下同）92 年 3 月由花蓮

縣政府移交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（下稱林務局）接管，

嗣於 94 年 6 月辦理土地所有權第一次登記，權屬為中華民

國所有，管理機關為林務局。本案經函請花蓮縣壽豐鄉公

所（下稱壽豐鄉公所）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花蓮林區

管理處（下稱花蓮林管處）及法務部，就案情爭點查復說

明並提供佐證資料到院，嗣就上開復函未能釋疑之處，再

請壽豐鄉公所、花蓮林管處及花蓮縣政府，補充查復到院。

案經詳予審閱相關卷證資料，業已調查竣事，茲將調查意

見分述如後： 

一、壽豐鄉公所早於 97 年 8、9 月間，即分別受理本案陳訴

人等申請將系爭土地補辦增編原住民保留地，卻遲至

103 年 4 月始辦理現地會勘，期間延宕近 6 年之久，效

率不彰，難辭其咎。 

(一)按陳訴人等申請時之公有土地增編原住民保留地處

理原則（96 年 1 月 31 日訂定發布）第 4 點第 1 項規

定：「鄉（鎮、市）公所應於受理申請後 1 個月內，

會同公有土地管理機關、申請人及有關機關辦理現地

會勘及審查。」
1
次按陳訴人等申請時之公有土地增劃

編原住民保留地審查作業規範（96 年 1 月 31 日訂定

發布）第 6 點第 1 項規定：「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

受理申請後，應於 1 個月內會同公有土地管理機關及

有關機關並通知申請人辦理現地會勘。」第 11 點規

定：「辦理公有土地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審查作業程

序如下：……（二）鄉（鎮、市）公所應於受理 2 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該條文嗣於 100 年 5 月 13 日將「鄉（鎮、市）公所」修正為「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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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內邀集相關單位辦理現地會勘及完成審查作業，並

將初審結果通知申請人。……」
2
是以，鄉（鎮、市、

區）公所受理申請增編原住民保留地，應於受理申請

後，1 個月內會同公有土地管理機關及有關機關並通

知申請人辦理現地會勘，並於 2 個月內完成審查作業

，將初審結果通知申請人。 

(二)經查，壽豐鄉公所早於 97 年 8、9 月間，即分別受理

陳訴人等申請將系爭土地補辦增編原住民保留地之

案件，惟該鄉公所卻至 103 年 4 月 10 日始以壽鄉原

字第 1030005708 號函通知土地管理機關花蓮林管處

及陳訴人等，訂於 103 年 4 月 25 日辦理現地會勘，

該鄉公所未依上開規定期限辦竣審查作業，遲延甚久

始予處理，洵堪認定。縱據辯稱，其受理民眾申請補

辦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案件，自 96 年起迄 103 年 12

月底止，累計收件達 4,000 餘件，業務總量居全縣之

冠，又因承辦人員更迭頻繁且協辦人力不足，外業會

勘工具（衛星定位外業查報系統）嚴重缺乏及幅員遼

闊等因素，以致辦理進度有所延宕。然查增劃編原住

民保留地攸關原住民權益甚鉅，該鄉公所對於各年度

受理申請及完成審查作業之案件，卻未能妥予建檔，

核實掌握辦理進度，亦缺乏管控機制，本案自 97 年 8

月受理時起，至 103 年 4 月辦理現地會勘為止，期間

延宕近 6 年之久，壽豐鄉公所未善盡職責且效率不彰

，確有可議。 

二、壽豐鄉公所及花蓮林管處既已共同審認，系爭土地現

場並無原住民持續使用之情事，且陳訴人等亦未能提

出曾遭中斷使用之證明文件，復洽相關管理機關查復

，亦無曾遭人占用之相關紀錄，是以，壽豐鄉公所駁回

陳訴人等將系爭土地補辦增編原住民保留地之申請，

於法並無不合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
 該條文嗣於 100 年 5 月 13 日將「鄉（鎮、市）公所」修正為「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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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按陳訴人等申請時之公有土地增編原住民保留地處

理原則（96 年 1 月 31 日訂定發布）第 3 點規定：「

（第 1 項）原住民於 77 年 2 月 1 日前即已使用其祖

先遺留且迄今仍繼續使用之公有土地，得於 100 年 12

月 31 日前，檢附相關證明文件，向土地所在地之鄉

（鎮、市）公所申請增編為原住民保留地。……（第

3 項）第一項土地使用因下列情形之一而中斷者，亦

得增編為原住民保留地：（一）經公產管理機關提起

訴訟或以其他方式排除使用。（二）因不可抗力或天

然災害等因素，致使用中斷。（三）經公產管理機關

排除占有，現況有地上物或居住之設施。（四）因土

地使用人之糾紛而有中斷情形，經釐清糾紛。（五）

77 年 2 月 1 日以後經公產管理機關終止租約。」
3
次

按公有土地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審查作業規範（96

年 1 月 31 日訂定發布）第 4 點第 1、3 項亦為相同之

規定。是以，原住民於 77 年 2 月 1 日前即使用其祖

先遺留且仍繼續使用之公有土地，得於法定期限內，

檢具相關證明文件，向土地所在地之鄉（鎮、市、區

）公所申請增編原住民保留地。其要件，除須於 77

年 2 月 1 日以前即使用外，尚須有繼續使用之事實，

若中斷使用，則應有同點第 3 項所定情形，始符合增

編原住民保留地之規定。 

(二)查本案壽豐鄉公所於 103 年 4 月 25 日會同花蓮林管

處及陳訴人等現地會勘，經上開機關共同審查認為：

現場為原始林、竹子、一周前種植之光臘樹，無持續

耕作事實，且陳訴人等亦未能提出曾遭中斷使用之證

明文件，與上開規定不符，壽豐鄉公所爰以 103 年 5

月 9 日壽鄉原字第 1030007668 號函駁回陳訴人等之

申請案。嗣據花蓮林管處及花蓮縣政府查復，系爭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
 該條文嗣於 100 年 5 月 13 日將「鄉（鎮、市）公所」修正為「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」，再於

102 年 1 月 7 日將申請期限由「100 年 12 月 31 日」，修正延長至「103 年 12 月 31 日」。  



 

5 

 

地亦無曾遭人占用或排除占用之紀錄。 

(三)綜上所述，本案既經壽豐鄉公所及花蓮林管處共同審

認，系爭土地現場並無原住民持續使用之情事，且陳

訴人等亦未能提出曾遭中斷使用之證明文件，復洽相

關管理機關查復，亦無曾遭人占用或排除占用之相關

紀錄，是以，壽豐鄉公所駁回陳訴人等將系爭土地補

辦增編原住民保留地之申請，於法並無不合。 

三、壽豐鄉公所基於保障各申請人隱私權益，未提供花蓮

縣議會專案小組有關歷年申請系爭土地補辦增劃編原

住民保留地之各申請人個人資料，於法有據。 

(一)查花蓮縣議會為協調處理系爭土地申請補辦增編原

住民保留地相關事宜，提經該議會第 17 屆第 9 次定

期大會議決，推請議員組成專案小組調處。該專案小

組嗣於 103 年 7 月 1 日邀請花蓮縣政府、壽豐鄉公所

、花蓮林管處及陳訴人等研商討論並作成結論，請壽

豐鄉公所彙整並提供系爭土地歷年申請辦理原住民

保留地相關資料送該專案小組參考（會議紀錄嗣以該

議會 103 年 7 月 10 日會議字第 1030560541 號函檢送

在案）。 

(二)壽豐鄉公所收受花蓮縣議會上開函文後，以該鄉公所

103 年 7 月 17 日壽鄉原字第 1030011698 號函復略以

，系爭土地歷年申請辦理補辦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案

共計 12 人，業經會勘完竣，並依行政程序結案；惟

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，為貫徹隱私保護，落實司法

院釋字第 603 號解釋所揭示之隱私權保障，公務機關

之個人資料檔案須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比例原則始

得為個人資料之蒐集、處理或利用，是以無法提供各

申請人個人資料。 

(三)查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5 條規定：「個人資料之蒐集、

處理或利用，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，依誠實及信用方

法為之，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，並應與蒐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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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。」第 15 條規定：「公

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或處理，除第 6 條第 1 項所

規定資料外，應有特定目的，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

：一、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。二、經當事人書面

同意。三、對當事人權益無侵害。」復參據地方制度

法第 36 條
4
、花蓮縣議會組織自治條例第 15 條

5
及法

務部函復
6
意旨，縣（市）議會基於「陳情、請願、檢

舉案件處理」或「選民服務管理」之特定目的，得於

執行上開法定職務之必要範圍內蒐集、處理及利用個

人資料。惟花蓮縣議會蒐集系爭土地歷年申請增劃編

原住民保留地之資料，是否屬於執行法定職務之必要

範圍，事涉縣（市）議會職權範圍之解釋適用及原住

民族事務之權限劃分，不無疑義。若非屬該議會執行

法定職務之必要範圍，則須對資料當事人之權益無侵

害，或取得資料當事人之書面同意，方得為之。 

(四)再查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6 條規定：「公務機關對個

人資料之利用，除第 6 條第 1 項所規定資料外，應於

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為之，並與蒐集之特定目的

相符。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

：……二、為維護國家安全或增進公共利益。……四

、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。……六、有利於當事

人權益。七、經當事人書面同意。」按壽豐鄉公所因

辦理原住民申請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事務所取得之

個人資料，原則上應於執行法定職務之必要範圍內為

利用，且與原住民行政之特定目的相符。惟提供原住

民保留地增劃編申請資料予花蓮縣議會行使職權，應

屬原住民行政之特定目的外之利用，如具有個人資料

保護法第 16 條但書所列情形（如第 2、6、7 款）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
 地方制度法第 36 條規定：「縣（市）議會之職權如下：……九、接受人民請願。十、其他依

法律或上級法規賦予之職權。」  
5
 花蓮縣議會組織自治條例第 15 條規定：「……九、接受人民請願。十、其他法律或上級法規

賦予之職權。」  
6
 法務部 103 年 12 月 22 日法律字第 10303513940 號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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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者，尚非個人資料保護法所不許。 

(五)案經函詢壽豐鄉公所表示，本案並無個人資料保護法

第 16 條及其但書規定之適用，且花蓮縣議會專案小

組對於所需個人申請資料之利用目的及必要範圍於

函文內均無說明，是以，本於保護其他申請人之權益

，無法提供等語。 

(六)另查法務部 103 年 11 月 17 日法律字第 10303513040

號函示略以：「……按個資法第 2 條第 1 款規定，所

謂個人資料係指自然人之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國民身

分證統一編號、護照號碼、……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

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。是以，如將公務機關保有

之個人資料，運用各種技術予以去識別化，而依其呈

現方式已無從直接或間接識別該特定個人者，即非屬

個人資料，自非個資法之適用範圍。……」壽豐鄉公

所即復稱，倘若經適當之遮蔽足資識別各申請人之個

人資料，花蓮縣議會專案小組於利用上可接受，該鄉

公所願提供法令限制範圍內之個人申請資料。 

(七)綜上所述，花蓮縣議會專案小組並未明確指陳其所需

「申請辦理原住民保留地相關資料」之資料為何，若

涉及各申請人之個人資料，亦未說明其利用之目的及

必要範圍，從而，壽豐鄉公所基於保障各申請人之隱

私權益，未提供各申請人之個人資料，然亦願配合提

供去識別化後之個人申請資料予花蓮縣議會，自應認

壽豐鄉公所之行政行為於法有據。 

 

        調查委員：孫大川、林雅鋒、章仁香 

 

 


